
股票代码：300030      股票简称：阳普医疗          公告编号： 2018-071 

债券代码：112522      债券简称：17阳普 S1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18年 11 月 9日，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阳普医疗”）与广州开发区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兴基金”）签署《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公司拟出售全资

子公司深圳希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希润”或“目标公司”）全

部或部分股权。 

2、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签订的意向书仅为意向性协议，旨在表达各方股权转让和收购的意

愿及初步商洽的结果，不代表各方能够最终完成本次股权收购。项目有关事宜尚

待进一步协商、推进和落实，意向书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本次交易还需聘请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等工

作，本次交易最终条款以后续签订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能否签署及生效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基于阳普医疗聚焦主业、优化资产结构及有效配置公司资源的战略方向，

2018 年 11 月 9 日，阳普医疗与新兴基金签署了《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公司

拟出售全资子公司深圳希润全部或部分股权。 

本次签订意向书仅系双方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及最终交易金额尚需双方另行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确

定，并需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 

二、交易对方概述 

（一）新兴基金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新兴基金，系注册于广州开发区内的企业，专注于股权投

资及产业资本管理，拟通过收购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从而与股权

投资形成协同效应。 

本次交易的对手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 

三、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一）深圳希润 

名称：深圳希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鲤鱼门街一号前海深港合作区管

理局综合办公楼 A 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红玉 

注册资本：17,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2014 年 06月 13日 

营业期限：2014 年 06月 13日-2044 年 06月 13日 

主营业务:公司主要从事融资租赁、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

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相关的担保业务。 

目标公司系阳普医疗全资子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1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750万元 75% 

2 阳普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4,250万元 25% 

合计 17,000万元 100% 

 

目标公司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 379,071,146.33 353,488,419.79 

负债总额 169,716,047.61 133,722,674.34 

净资产 209,355,098.72 219,765,745.45 

项目 2017 年度 2018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33,440,595.53 24,516,716.69 

营业利润 20,526,244.48 13,880,862.32 

净利润 15,392,729.76 10,410,646.7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839,647.81 19,198,863.07 

注：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度财务数据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8 年

09月 30 日/2018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股权收购合作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11月 9日，新兴基金（甲方）与阳普医疗（乙方）签订了《股权收

购合作意向书》， 新兴基金拟以现金收购阳普医疗全资子公司深圳希润全部或部

分股权。 

本意向书签署之日起 45 日内（以下简称“排他期”），除非甲方或乙方任何

一方明确终止合作意向，乙方不就出让其所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相关事宜与其他

收购方达成任何协议。若排他期届满，各方经协商一致同意延长的，乙方仍受前

述约束；若排他期届满，各方未达成延长排他期的一致意见，则本意向书自动终

止。 

    五、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符合公司业务聚焦的战略方向，有利于集中资源发展主营业

务，以提供“精准治疗的智能化解决方案”为使命，在医学实验室诊断及医疗信

息化建设领域精耕细作。此外，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公司的资产结构进一步优化，

现金流得到改善；当前经济环境下，公司的抗风险能力明显提高。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尚未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交易对价尚未确定，对公司

当期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六、风险提示 

1、本意向书仅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后续交易双方将对目标公司开展



尽职调查、评估及谈判工作，具体交易细节以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为准。正

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签署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尚需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存在审议不通过的

风险。 

七、后续安排 

公司将按照《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对具体收购执行相应的内部

决策和审批程序，并将视本交易进展具体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股权收购合作意向书》 

特此公告。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9日 

 


